


关于《淄博市周村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年）》的合法性审查报告

区政府办公室：
2024年12月9日，区司法局收到《淄博市周村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的合法性审查通知单及所附送审材料。区司法局依据相关制度规定进行了合法性审查，现将审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送审材料及审核依据
收到的送审材料：
1.区政府办公室合法性审查通知单；
2.《规划》（送审稿）文本；
3.《<规划>制定说明》；
4.制定依据目录；
5.公众参与相关材料及报告；
6.专家论证相关材料及报告；
7.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及备案表；
8.征求公众及部门意见。
二、审查主要依据
1.《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
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

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 号）；
3.《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省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0〕45 号）；
4.《山东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
5.《山东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年）》；
[bookmark: _GoBack]6.《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推进市县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鲁自然资字〔2020〕123号）；　　
7.《淄博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年）》
8.《周村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0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周政发〔2021〕41号）。
三、合法性审核情况
（一）制定主体和制定权限
区自然资源局根据国家、省、市出台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相关政策文件以及《周村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0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周政发〔2021〕41号），主持起草了周村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年），根据《周村区自然资源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第三条“7.负责统筹全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牵头组织编制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并实施有关生态修复重大工程。负责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土地整理复垦、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作。负责林业、湿地和草原（地）生态保护修复工作。落实国家、省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制定合理利用社会资金进行生态修复的政策措施，提出重大备选项目。”的职责规定，《规划》的起草不超出区自然资源局的职责范围。
（二）制定程序
《规划》起草的过程中,区自然资源局对《规划》制发的必要性进行了调研，征询了区发改局、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区生态环境分局、区住建局、区交通运输局、区水利局、区农业农村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及各镇、街道等部门单位的意见建议，经过了网络征集意见、内容审查、专家咨询论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等程序,起草过程符合重大事项程序相关规定。
（三）内容和形式
《规划》分为七章，包括面临形势、生态现状与主要问题、总体要求与规划目标、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格局、主要任务、重点工程、保障措施及附表目录等内容。
整个《规划》的内容完整清晰，旨在坚持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原则，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与修复，聚力打造淄博的绿色之城，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守牢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四、审查意见
1.根据国务院《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国务院令
第713号)有关规定，行政机关做出重大行政决策当遵循民主决策原则，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保障人民群众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参与决策。本次规划涉及多元主体，如淄博苏李矿有限公司、山东璞泰矿业有限公司、北郊镇、大街街道等，涉及水源、耕地等人民关切，在本次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的编制过程中，应当注重公众广泛参与，体现公众参与情况。
提升规划的科学性和公众参与度。
2.《规划》内容符合我区发展实际，与省市相关文件要求一致, 社会稳定风险较低，可以实施。
五、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该审查意见仅对存在的法律风险作出判断，不对可行性和法律风险之外的其他风险作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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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淄博市周村区国土空间
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年）》主要审查依据

一、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推进市县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鲁自然资字〔2020〕123号）；　
“三、工作保障（一）加强组织保障。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作为生态修复规划编制工作的车头单位，要加强向本级觉委政府的汇报，争取支持，强化与发展改革、财政、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水利、农业农村、林草、气象、海洋等相关部门协调配合，建立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工作协调机制，形成工作合力、政策合力，协调解决规划编制中的重要问题、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工作方案，落实规划编制等相关经费。”
二、《周村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0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周政发〔2021〕41号） 
“第三节 统筹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经济发展
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完善“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科学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和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实现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一张图”。健全完善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现代体制机制，严格土地规划和用途管制制度，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加快推进城区企业退城进园，统筹利用好腾退土地，做好二次开发工作。
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全面建立林长制，加强森林、湿地等生态资源保护发展。严厉打击破坏森林、湿地资源违法犯罪行为。保护生物多样性，严厉打击非法捕猎贩卖野生动物违法犯罪活动。”
三、《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
四、《山东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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